
注

：

1

、

本表所列

3

月

18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权益登

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1

年

3

月

18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2,331,781,828.01 1.1659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2,633,045,885.79 1.3165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2,401,750,526.86 1.2009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2,598,266,539.89 1.2991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2,188,033,657.20 1.0940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2,644,996,823.9 1.3225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2,447,808,576.63 1.2239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2,470,229,983.39 1.2351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2,459,410,047.15 1.2297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3,181,086,983.81 1.5905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4,106,857,742.46 1.3690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3,614,643,610.85 1.2049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3,598,240,239.61 1.1994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3,613,113,322.99 1.2044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3,132,377,279.29 1.0441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3,663,180,661.19 1.2211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4,126,589,866.20 1.3755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3,840,214,062.75 1.2801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3,607,594,875.45 1.2025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184705

基金裕泽

569,160,920.74 1.1383 5

亿元

2000.3.27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710,450,331.5800 1.3552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184728

基金鸿阳

1,759,273,697.99 0.8796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592,953,004.39 1.1977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3,484,493,944.61 1.1615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2,164,372,502.23 1.0822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3,478,560,339.04 1.160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证券代码：

002034

证券简称：美欣达 公告编号：

2011-06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3

月

18

日上午

9

：

30

在浙江省湖州市美欣达路

588

号办公大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会

召集，由董事长单建明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7

人，代表股份

34,802,35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2.9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集团（杭

州）事务所代表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上市规则》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荆州市奥达纺织有

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收购补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802,35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金春燕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8

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

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基金

参加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海正药业，代码：

６００２６７

）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认购。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发布《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报告书》和《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布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本公司旗下基金投资于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总成本

（

元

）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

（

元

）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限售期

信达澳银

领先增长

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

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３％ １６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３％

限 售 期

１２

个

月

，

预计上市

流 通 时 间 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九日

农银汇理基金公司关于

基金代销机构信息变更的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的注册地址变更为

"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01A

、

02

、

03

、

04

）、

17A

、

18A

、

24A

、

25A

、

26A"

，办公地址变更为

"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

大厦第

5

层、

17

层、

18

层、

24

层、

25

层、

26

层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代销义务并不因注

册地址和办公地址的变更而受到影响。

基金代销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可通

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01A

、

02

、

03

、

04

）、

17A

、

18A

、

24A

、

25A

、

26A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

5

层、

17

层、

18

层、

24

层、

25

层、

26

层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联系人：盛宗凌

电话：

0755-82492000

传真：

0755-82492962

公司网站：

www.lhzq.com

客服电话：

400-8888-555

，

0755-25125666

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40068-95599

（免长话费）、

021-61095599

，或登陆网站

http://www.abc-ca.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600420

证券简称：现代制药 公告编号：

2011-011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1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目前董事会共有

9

名董事，实到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撤回公司公开增发

A

股股

票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增发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并经

2010

年

1

月

28

日召开

的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0

年

3

月

30

日，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发行部申报了公开增发

A

股股票的申请文件，并于

2010

年

8

月

16

日

经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0

年第

126

次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公开增发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2010

年

12

月

27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开增发

A

股股票方案及股东大会授权均延期一年的事项，并经

2011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1

年

2

月

10

日证监会发布发审委

2011

年第

21

次工作

会议公告，定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召开

2011

年第

21

次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会后事项发

审委会议）审议公司增发会后事项，后由于公司尚有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落实，证监会于

2011

年

2

月

13

日发布第

21

次工作会议公告的补充公告取消

2011

年第

21

次发审委会议对公

司发行申请文件的审核。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以下简称

"

医工院

"

）于

2010

年

4

月与中国医

药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

"

国药集团

"

）重组，目前国药集团对医工院以及公司的重组方案

仍未实施完毕，公司未来股权结构、经营方向可能会发生重大调整，直接影响公司目前

实施的公开增发计划，公司管理层经过审慎的分析、论证和权衡，并会商保荐机构后，

决定主动撤回本次股票发行申请，并已于近日获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

查通知书》

[2011]20

号文件的批准。公司将在相关重组实施完毕后择机重新启动相关工

作。

原定由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

--

江苏海门原料药生产基地项目并不受本次

撤回股票发行申请的影响，相关建设、施工均按原计划正常进行，已于

2011

年

3

月正式开

工建设，相关资金来源公司将通过其他渠道解决。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５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Ｉｒｏｎ ＆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星期五）上午十时在重庆市大渡

口区钢铁路

３０

号本公司三会议室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于

临时股东大会举行之日，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

，

７３３

，

１２７

，

２００

股，其中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股份为

１

，

１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股份为

５３８

，

１２７

，

２００

股。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临时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陈山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本公司现有

董事

８

人，出席

８

人，独立董事刘天倪先生因公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刘星先

生代为出席并表决；本公司现有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董事会秘书游晓安先生出席了临时股东

大会；本公司副总经理管朝晖先生及财务负责人巩君女士列席了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人

其中

：

Ａ

股股东人数

２

人

Ｈ

股股东人数

１

人

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８７９

，

５４１

，

９５７

其中

：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股

）

８３５

，

９３８

，

３００

Ｈ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股

）

４３

，

６０３

，

６５７

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５０．７５

其中

：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８．２３

Ｈ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５２

二、提案或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临时股东大会的各项普通决议案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及批准董林先生辞任本公司董事、董事长、战略委员会主席等相关职务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

）

股数

（

股

）

比例

（

％

）

股数

（

股

）

比例

（

％

）

投票结果

８６２

，

８９７

，

９５７ ９８．１１ １６

，

６４４

，

０００ １．８９ ０ ０

通过其中

：

Ａ

股

８３５

，

９３８

，

３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２６

，

９５９

，

６５７ ６１．８３ １６

，

６４４

，

０００ ３８．１７ ０ ０

２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控股股东———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名的邓强先生为

本公司董事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

）

股数

（

股

）

比例

（

％

）

股数

（

股

）

比例

（

％

）

投票结果

８６２

，

８９７

，

９５７ ９８．１１ １６

，

６４４

，

０００ １．８９ ０ ０

通过其中

：

Ａ

股

８３５

，

９３８

，

３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２６

，

９５９

，

６５７ ６１．８３ １６

，

６４４

，

０００ ３８．１７ ０ ０

３

、审议及批准解聘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聘任的境外核数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仅由毕

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采用中国审计准则对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

２０１０

年

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意见，并承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规

定由境外审计师负责的全部业务（包括年度业绩初步公布、持续关联交易年度审核等）

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

股

）

比例

（

％

）

股数

（

股

）

比例

（

％

）

股数

（

股

）

比例

（

％

）

投票结果

８６２

，

８９７

，

９５７ ９８．１１ １６

，

６４４

，

０００ １．８９ ０ ０

通过其中

：

Ａ

股

８３５

，

９３８

，

３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Ｈ

股

２６

，

９５９

，

６５７ ６１．８３ １６

，

６４４

，

０００ ３８．１７ ０ ０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股东代表袁进夫、监事陈红被委任为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监票员。北京凯文律师事务所重庆分所林可律师、陈肖平律师，根据国内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等程序进行了全程见证，并出具见

证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

１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３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２

、北京凯文律师事务所重庆分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５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０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Ｉｒｏｎ ＆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时，在本公司三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

９

名，独立董事刘天倪先生因公未

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刘星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由副董事长陈山先生

主持，本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

过了以下事项：

一、选举邓强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委任邓强先生为本公司董事会第三届战略委员会主席。

特此决议。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宝利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

一

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

１．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２．

召开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

５

号本公司总部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

：

周瑞堂董事长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

股东

（

代理人

）

２

人

、

代表股份

１９

，

８６３

，

２６５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６．９７％

。

全部为已

流通股份

。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出席情况

：

无社会公众股东出席会议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会议以现场逐项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

１．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到会股东及代理人持有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１９

，

８６３

，

２６５

股

，

同意本提案

１９

，

８６３

，

２６５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

１００％

。

２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到会股东及代理人持有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１９

，

８６３

，

２６５

股

，

同意本提案

１９

，

８６３

，

２６５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

１００％

。

３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

》；

到会股东及代理人持有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１９

，

８６３

，

２６５

股

，

同意本提案

１９

，

８６３

，

２６５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

１００％

。

������

４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本公司二

０

一

０

年度实现盈利

８８．８９

万元

，

可分配利润期

末余额为

－７６００

万元

。

经本公司董事会研究

，

虽然本公司本年度盈利

，

但公司每股净资产刚达到所发行股票面额

，

且未

分配利润余额仍为负

，

因此决定

：

本年度不分红送股

，

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到会股东及代理人持有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１９

，

８６３

，

２６５

股

，

同意本提案

１９

，

８６３

，

２６５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

１００％

。

５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０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到会股东及代理人持有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１９

，

８６３

，

２６５

股

，

同意本提案

１９

，

８６３

，

２６５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

１００％

。

６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

》；

到会股东及代理人持有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１９

，

８６３

，

２６５

股

，

同意本提案

１９

，

８６３

，

２６５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

１００％

。

７

、

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续聘事宜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讨论建议

，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请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

经初步协商

，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服务费用为人民币

１５

万元

。

到会股东及代理人持有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１９

，

８６３

，

２６５

股

，

同意本提案

１９

，

８６３

，

２６５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

１００％

。

８

、

审议批准

《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中有关董事监事薪酬调整方案

》；

到会股东及代理人持有有效表决权总数为

１９

，

８６３

，

２６５

股

，

同意本提案

１９

，

８６３

，

２６５

股

，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

１００％

。

上述会议提案相关资料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的

《

证券时报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

王萌

、

江华

３．

该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２．

法律意见书

；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11

年

3

月

19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281

证券简称：光迅科技 公告编号：（

2011

）

010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3

月

18

日上午

9

时

30

分

2

、召开地点：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

88

号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

、召集人：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表决形式

5

、主持人：董事长童国华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79,235,259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49.52%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童国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79,235,2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79,235,2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79,235,2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79,235,2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在该议案表决时予以回避。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5,235,2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6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79,235,2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报酬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2011

年起公司独立董事年度报酬从原

2

万元

/

人调整到

4

万元

/

人。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79,235,2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续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

25

万元。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股

79,235,2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股

0

股；弃权股

0

股。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苏敦渊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 《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0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3

月

18

日。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建先生。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3

人， 代表股份

93,750,1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8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93,750,1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93,750,1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93,750,1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93,750,1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5

、审议通过《关于全面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3,750,1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6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93,750,1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7

、审议通过《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93,750,1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8

、审议通过《授权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93,750,1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9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

"

重型装备总装基地项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93,750,1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10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

93,750,1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9

日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

000630

公告编号：

2011－012

转债代码：

126630

转债简称：铜陵转债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铜陵转债”提前赎回事宜第六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

"

铜陵转债

"

赎回日为：

2011

年

3

月

24

日

2

、

"

铜陵转债

"

赎回价格为

103

元

/

张（含当期利息，利率为

0.6%

，且当期利息含税），个人

投资者持有

"

铜陵转债

"

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

102.917

元

/

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持

有

"

铜陵转债

"

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

102.958

元

/

张；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3

、

2011

年

3

月

29

日为

"

铜陵转债

"

赎回款的公司付款日，

2011

年

3

月

31

日为赎回款到达

"

铜陵转债

"

持有人的资金帐户日。

4

、

"

铜陵转债

"

将于

2011

年

3

月

24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

"

铜陵转

债

"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发行字

[2010]886

号文核准，于

2010

年

7

月

1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总额为

20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铜陵转债

"

），代码为

126630

，并于

2010

年

8

月

6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

铜陵转债

"

于

2011

年

1

月

17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股票简

称

"

铜陵有色

"

，代码

000630

）。截至

2011

年

3

月

17

日，尚有

4,845,409

张

"

铜陵转债

"

在市场上流

通。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

月

17

日至

2011

年

2

月

21

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

130％

，根据本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

"

《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条款。经本公司六届十一次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行使

"

铜陵转债

"

赎回条款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行使

"

铜陵

转债

"

的提前赎回权，全部赎回截至赎回日尚未转股的

"

铜陵转债

"

。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募集说明书》

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广大

"

铜陵转债（

126630

）

"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件

根据本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提前赎回条款约定：在本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本公司股

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本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的

103%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的赎回价格赎回全部或部

分未转股的可转债。任一计息年度本公司在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赎回，首次不实

施赎回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

、赎回日

本次赎回日为

2011

年

3

月

24

日。

3

、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 《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 赎回价格为可转债面值的

103%

（含当期计息年度利

息），即赎回价格为

103

元

/

张（含当期计息年度利息）。

4

、赎回程序

（

1

）公司将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即

2011

年

2

月

28

日前）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至少刊登赎回公告

3

次，通知

"

铜陵转债

"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

相关事项。

（

2

）

2011

年

3

月

24

日为

"

铜陵转债

"

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日前一交易日（

2011

年

3

月

23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

铜陵转债

"

。自

2011

年

3

月

24

日起

,"

铜陵转债

"

停止交易和转

股。

（

3

）

2011

年

3

月

29

日为

"

铜陵转债

"

赎回款的公司付款日，

2011

年

3

月

31

日为赎回款到达

"

铜陵转债

"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

（

4

）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7

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5

、赎回款支付方式

本次

"

铜陵转债

"

赎回款将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直接划入

"

铜陵转债

"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

、其他事项

（

1

）

"

铜陵转债

"

赎回公告刊登日至赎回日前（即

2011

年

2

月

24

日至

2011

年

3

月

23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

"

铜陵转债

"

正常交易和转股。

（

2

）

"

铜陵转债

"

自赎回日（即

2011

年

3

月

24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

7

、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电话：

0562-2825029

、

5861192

、

5860159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178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11-008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过户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09

年

11

月

4

日，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安动力

"

或

"

公司

"

）控

股股东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科工

"

）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

"

中航工业

"

）签署了《国有股权置换协议》，中航科工以所持东安动力

251,893,000

股股份，占东安动力总股份数的

54.51%

与中航工业持有的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中航光电

"

）

116,035,274

股股份，占中航光电总股份数的

43.34%

进行置换。

2011

年

2

月

2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过户登记确认书》，

公司原控股股东中航科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已过户至中航工业。

3

月

18

日， 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过户登记确认书》，中航工业持有中航光电的股份过户至

中航科工。

至此， 中航科工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直接持有本公司

251,

893,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4.51%

，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此次股权置换完成。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9

日


